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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F_90_E4_BB_A3_E7_c67_285582.htm A司与M司签订了二

甲基硫醚的外销合同，并约定M司向A司买入二甲基硫醚的具

体数量、金额和付款方式。A司为履行外销合同与B司签订了

货运代理合同，约定由A司向B司支付所有代理费用，B司为A

司出口的二甲基硫醚办理报关与订舱手续，并约定了最晚出

运日期和提单上最晚的装运日期，如未遇到不可抗拒因素，B

司应承担责任和由此造成的损失。为此，A司将货物送达双

方指定的仓储站并向当地海事局申办了危险货物出境托运手

续，B司也向A司出具了提单确认通知书。后由于B司委托的

托运人S船公司拒绝运输涉案货物，货物未能出运，一直存放

于当地一仓库中。一段时间后，A司又与H司签订购销合同，

以低价将涉案货物转卖，并负担了所涉的运输费和之前的仓

储费。A司认为，上述过程中其遭受的种种损失均应由B司来

赔偿，遂将B司告上了法庭。 审 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原告和被告在合同中约定

了被告应为原告办理出口货物的报关与订舱手续及最晚出运

日期。但被告未能将货物按期出运，显然构成违约，应承担

违约责任。被告作为专业的物流公司，在未了解S船公司能否

运输二甲基硫醚之前，贸然与原告签订了货运代理合同，在

货物未能按期出运时，亦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以采取相应

措施减少损失。故由此产生的相应损失，属于被告应承担的

商业风险。被告称S船公司的拒载行为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其

未履约属于情势变更的抗辩，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由



于货物未能按期出运，导致外贸合同未能履行，造成原告一

定的利润损失和退税损失，而这两项损失属于原告可以获得

的利益，亦属于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应当预见到因违反合同可

能造成的损失，应予以支持。 涉案货物虽属于危险品，但原

告没有证据证明该货物具有易挥发、易变质或不宜保存的特

性，也没有证据证明因被告的原因造成货物损失，擅自将货

物低价转卖，以及由此产生的运输费均不具有合理性，亦未

提供证据证明该价格的合理性，对此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在

外贸合同未能履行后，未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长期将

货物存放于仓库内，所产生的仓储费属于原告自行扩大损失

，法院也不予支持。 评 析 关于货运代理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

任 《合同法》第406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

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明确规定，在货运代

理合同中，货运代理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一般认为，货运

代理人应托运人的要求，在处理委托事务中，如无过错却未

完成委托事项的，可以不承担责任。本案中，货物未能出运

是由于承运人拒载，一般来讲，承运人在同意订舱的情况下

又拒载，货运代理人可以不承担责任。但原、被告之间签订

的“货运代理合同”约定，如未遇到不可抗拒因素，被告不

能在约定的期限安排货物出运的，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

合同法》第4条、第7条、第8条的规定可知，本案“货运代理

合同”中的约定依法成立有效，并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该约定虽加重了受托人的义务，但是双方意思一致的

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也没有损害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

益，故原、被告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如被

告不能证明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又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关于“情势变更”是否

成立 在本案中，被告提出关于“情势变更”的抗辩，对此我

国现行法律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一般认为，不可抗力亦属

于“情势变更”中的一种情况。但在海运实务中，承运人在

货物溢舱后，抛货或拒载属于司空见惯的情形，被告作为一

家专业的货运代理公司应当有所预见。故其关于“情势变更

”的抗辩是不成立的。 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范围 根据《合同法

》第113条规定，违约损失应当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

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

见到的因违反合同所造成的损失。被告作为货代公司所能预

见到的损失应为因货物未能出运造成原告的利润损失、外贸

合同的违约损失、退税损失等。上述损失原告已充分举证，

法院亦已支持。关于货物差价损失，《合同法》第119条规定

了减轻损失规则，即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

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原告未通知被告，而将涉案货

物擅自低价处理，亦未能说明低价处理的理由，由此产生的

差价损失属于自行扩大的损失，应自行承担。故该项诉请不

具有合理性，要求被告承担差价损失亦有违公平原则，故法

院不予以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